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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 

 

总 结来说，马六甲在 1795年或更早之前便有了大陆僧人，他们南下照料当地华

人的宗教需要，是有史可据的。这也为那些在海外营生、前途不可测，只能寄托

宗教 的异地旅居者及海上贸易者，提供了最基本的心灵慰籍与生命礼仪的满

足。更深一层去看，僧人与神明的香火，是拉近异地与家乡差别的文化符号簇。 

 

然而，在人口稀少而百事待兴的社会，也必然要产生一种符合当时社会条件及经

济条件的制度，才能维持人们对宗教的需要。社区尤其必须确保僧侣起码的生活

安 定，以让熟识宗教礼俗的法师打理庙宇的运作，并确保每一个来往商旅及居

民的安心。这一来，这一种特殊的“香资”制度，就成为了相当长时期的一种合

理状态。 随着英国人在 1786年开辟槟城为商港，1819年再辟新加坡为商港，马

六甲的华人为了商业拓展，有不少人北上或南下这两个地区。他们也就在新加坡

义山恒 山亭及槟城广福宫的初建之际，把马六甲的经验带到这两地去维持当地

的公众香火庙。 

 

对早期南来的华人来说，在生死课题上及财务上的关心，涉及异地生存与扎根的

大问题。因此，僧人也不能不是因应社会需要。这就使得华人义山及海港社区的

香火庙，成为大马佛教史上有据可寻的极早的华僧栖居的场所。” 

 

无论如何，以义山及港口庙作道场、栖居民间香火庙以及依赖士绅领导的公众庙

产供养香资，对僧人来说，是有利也有弊。如果僧人不思精进而学识和修行不

够，遇 上士绅的个人心态及佛教理解也不当，则极易陷入“主雇关系”的错

觉，从此引发诸多争端。其中，亦可能有僧人会因此而道心逆转，利用固定薪金

的安定及庙宇的 方便，行不如法之事。 

 

但是，考虑到这一制度的初期，正是清朝海禁未开又控制及隔绝海外华人之刻，

又不能不敬佩那少数的法师。除非法师有大愿力冒险出洋，才会住持义山及港口

换取 微薄缘金；否则如此差劣环境，不是一般僧人所能考虑的。因此纵使其后

期之弊端有文可据，但从早期的历史脉络看十八世纪和十九世初的僧人，落足南

洋义山及海 港香火庙的法师是可敬的。他们为开拓异地的客死者也为海上半途

逝亡者赶经仟做超渡，内中含有冒死前往异地传法的菩萨精神。冒险出洋的僧

人，心中的悲愿，值 得后人深感。他们的人生价值，正是建立在换取香资渡众

生的大愿之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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